
 

 

 

 

21  外部供方管理控制程序 

1 目的 

对检测分包方进行评审，选择合格分包方的各项控制活动。 

2 适用范围 

本程序适用于检测工作的分包全过程。 

3 职责 

技术负责人负责分包工作。 

4 控制程序 

4. 1 分包范围 

公司实验室由于资源、能力、工作量等原因，可将部分检测工作 分包

给有能力的分包方。分包工作可包括： 

a. 由于工作量大，人员和设备等资源情况已处于超负荷状态，无法保 证

及时出具结果报告的检测项目； 

b・个别需要特殊专业检测技术的检测项目； 

b. 暂时尚不具备检测能力的检测项目。 

4・2 对客户的责任 

4. 2.1 由客户指定分包方检测的项目，检测中心不承担任何工作责任。 

4. 2. 2 检测中心就分包检测项目向客户负责。 

4. 3 分包方的选择和评价 

4. 3.1 实验室分包检测项目将选择符合《检测中心认可规则》（等同 釆

用 IS0/IEC17025： 2017）要求的分包检测中心，由技术负责人组 织有



 

 

关人员就分包项目对分包检测中心的检测能力、资源和检测工作 质量进行

考核，合格后填写供方评定记录，由质量负责人审批，签署《分包协议书》

并将该分包方列入《合格供方名录》。分包方应向检 测中心保证： 

乩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提供检测结果报告（包括相关的原始记录 

等）； 

c. 不得以任何借口将分包的检测工作转包给其它检测中心； 

c・分包检测中心人员、设备等资源发生变化，影响到分包的检测 工

作时，应及时通知检测中心。 

4. 3.2 技术负责人对分包方检测中心的技术能力和检测结果质量进 行跟

踪评价，并填写《供货业绩表》，当发现其能力和检测质量无法 满足规定

要求，应取消分包方资格。 

4. 4 分包的实施 

4. 4.1 技术负责人根据 4.1 条要求，确认需要分包检测项目后，在实 施

分包之前，将《分包通知书》或内容转达到客户，获得客户确认后 （最好

是书面确认）实施分包，并保留客户对分包检测项目的确认记录。 

4. 4.2 技术负责人根据分包检测项目，从《合格供方名录》所列岀的 检

测中心中指定合格的分包检测中心进行分包检测工作。 

4・5 所有分包方检测中心的档案（包括资格证明材料和分包检测记录） 由

文件管理员归档保存。 



 

5. 相关文件 

5. 1《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控制程序》 

5.2《要求，标书和合同的评审程序》 

6. 记录 

5. 1《合格供方名录》 

5. 2《供方评定记录表》 

3《供货业绩表》 


